
 

 

 

 

 

 

交通咨询委员会交通投诉组季报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交通投诉组 

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 

政府总部东翼20楼 

投诉热线：2889 9999 

图文传真：2577 1858 

网址：www.info.gov.hk/tcu 

电邮地址：info@tcu.gov.hk 

 

http://www.info.gov.hk/tcu/
http://www.info.gov.hk/tcu/


 

 

目录  

 

 页数 

 

第一章  主要投诉及建议事项 3-9 
   

第二章  本季大事纪要及值得注意的个案 10-12 
   

第三章  专题文章 13-17 
  

  
   

A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18-20 

   

B  交通投诉组接获投诉及建议的趋势  21-22 

   

C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23-24 

   

D  有关政府部门／公共交通机构采纳的市民建议  25-26 

   

E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27-29 

   

F  过去八季有关九巴、城巴（第一类及第二类专营

权）、新巴、龙运巴士、新大屿山巴士和过海隧

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30-37 

   

G  过去八季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38 

   

H  有关的士服务投诉及建议的分类  39 

   

I  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  40 

   

J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41 

   

K 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及投诉的方法 42 



-   3   - 

第一章  主要投诉及建议事项  

 本报告书为二零二零年第二份季报，汇报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期间的事项。 

年度及季度趋势  

2. 交通投诉组在季内共收到 7 522 宗1 投诉及建议，包括 61 宗

纯粹建议。大约 81%的个案（即 6 086 宗）透过交通投诉组网上投诉

／建议表格和电邮收到，18%（即 1 407 宗）透过电话收到，其余则

透过传真或邮寄方式收到。个案数目较上季的 4 767 宗2 上升 57.8%1，

与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8 916 宗3比较，则下降 15.6%1。本季收到的投诉

及建议个案的分类载于附件 A。  

3. 交通投诉组过去十年（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九年）收到的投

诉及建议的趋势图表载于附件 B(i)。另一图表，载于附件 B(ii)，则显

示自二零一六年起每季收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 

4. 季内，共 7 108 宗个案（包括在过往季度未解决的个案）的调查

工作已完成。当中有 6 147 宗（86%）证实成立，不成立的有 30 宗（1%），

其余 931 宗（13%）则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追查。这些个案的调查结果

一览表载于附件 C。如投诉人愿意作证，其个案将转介予警方作进一

步调查。在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警方告知本组较早前转介的  

701 宗 4 个案的最新进展，当中有 138 名 4 驾驶者被票控。 

 

5. 季内，有关政府部门及公共交通机构共采纳 10 项由市民提出

的建议，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及交通情况，有关个案的概要载于  

附件 D。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主席已向提出这些建议而又有提供联

                                                 
1  在 7 52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 1 331 宗投诉；他们各在此

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6 191 宗，与上季的 4 347 宗 

（见注 2）相比，增幅为 42.4%。与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7 250 宗（见注 3）相比，减

幅为 14.6%。不包括这些投诉的分类载于附件 A(i)(b)。 
2
  在 4 76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共 420 宗投诉；他们各在上季

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4 347 宗。 
3  在 8 916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 1 666 宗投诉；

他们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7 250宗。 
4   数字已包括第 22 段中所述的的士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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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方法的人士发出谢函。 

公共交通服务 

6.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5 962宗5，较上季的

3 622宗6上升 64.6%5，与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8 086宗7比较，则下降 26.3%5。

本季接获的投诉及建议的分类载于附件 E(i)。自二零一六年起每季收

到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图表，则载于附件 E(ii)。  

 

 

专营巴士服务 

7. 季内，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3 385 宗8，较上

季的 1 749 宗9上升 93.5%8，与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3 865 宗10比较，则

下降 12.4%8。 

8. 今季有关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服务的投

诉及建议共有 2 311 宗11，上季有 1 225 宗12，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5 在 5 96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 1 331 宗投诉；他们各在此

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4 631 宗，与上季的 3 313 宗 

（见注 6）相比，增幅为 39.8%。与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6 420 宗（见注 7）相比，减

幅为 27.9%。不包括这些投诉的分类载于附件 E(i)(b)。 
6  在 3 62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 309 宗投诉；该投诉人在上季

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3 313 宗。 
7  在 8 086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 1 666 宗投诉；

他们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6 420宗。 
8  在 3 38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 1 331 宗投诉；他们各在此

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2 054 宗，与上季的 1 440 宗 

（见注 9）相比，增幅为 42.6%。与二零一九年同季内的 2 199 宗（见注 10）相比，

减幅为 6.6%。 
9  在 1 749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 309 宗投诉；该投诉人在上季

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1 440 宗。 
10 在 3 86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 1 666 宗投诉；

他们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2 199宗。 
11 在 2 31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 1 127 宗投诉（涉及服务质量

的个案有 137 宗，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990 宗）；该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12 在 1 22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 309 宗投诉；该投诉人在上季

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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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68 宗13。今季的 2 311 宗 11 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202 宗 11

（8.7%），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2 095 宗 11（90.7%）。 

9. 今季有关城巴有限公司（城巴）（香港岛及过海巴士网络专

营权）（第一类专营权）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222 宗 14，上季有 

76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161 宗。今季的 222 宗 14 个案中，涉及服

务质量的个案有 54 宗 1 4（24 .3%），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162 宗 14（73.0%）。 

10. 今季有关城巴有限公司（城巴）（机场及北大屿山巴士网络

专营权）（第二类专营权）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51 宗15，上季有  

36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69 宗。今季的 51 宗 15 个案中，涉及服务

质量的个案有 12 宗 15（23.5%），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38 宗

（74.5%）。 

11. 今季有关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新巴）服务的投诉

及建议共有 157 宗16，上季有 66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152 宗。今季的

157 宗 16 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七宗（4.5%），而涉及服务

水平的个案则有 138 宗 16（87.9%）。 

 

12. 今季有关龙运巴士公司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48 宗，上季有

89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105 宗17。今季的 48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

质量的个案有九宗（18.8%），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38 宗

（79.2%）。 

13. 今季有关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服务的投诉及

建议共有 18 宗，上季及二零一九年同季分别有 23 宗。今季的 18 宗个

                                                 
13  在 2 86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 1 635 宗投诉；

他们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14  在 222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 125 宗投诉（涉及服务质量的个

案有 48 宗，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77 宗）；该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

投诉。 
15  在 5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九宗涉及服务质量的投诉；该投

诉人在此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16  在 15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四宗涉及服务水平的投诉；该

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17  在 105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五宗投诉；该投诉

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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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有 16 宗（88.9%）。 

14.  18 今季有关过海隧巴服务 18 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578 宗19，上季有 

234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487 宗20。今季的 578 宗 19 个案中，涉

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65 宗 19（11.2%），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488 宗 19（84.4%）。 

15. 有关九巴、城巴（第一类专营权）、城巴（第二类专营权）、

新巴、龙运巴士、新大屿山巴士和过海隧巴过去八个季度的投诉／建

议的比较载于附件 F。 

非专营巴士服务  

16. 今季有关非专营巴士服务（例如居民巴士服务及香港铁路有

限公司（港铁）接驳巴士）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31 宗，上季有 20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63 宗。 

公共小巴服务 

17. 今季有关公共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共有 1 008 宗，较上季  

上升 55.3%，与二零一九年同季比较，则下降 26.3%。所有个案已转

介运输署或警方处理。 

18. 季内接获的公共小巴个案中，涉及专线小巴服务的投诉及建

议占 91.2%（即 919 宗）。上季及二零一九年同季收到的个案数目分

别为 586 宗及 1 296 宗。今季的 919 宗个案中，涉及服务质量的个案有 

44 宗（4.8%），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843 宗（91.7%）。 

19. 其余 8.8%的个案（即 89 宗）则为有关红色小巴服务的投诉

及建议。上季及二零一九年同季收到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63 宗及 72 宗。 

                                                 
18  过海隧巴服务是九巴、城巴及新巴联合经营，因此投诉及建议不能按巴士公司分类。 
19  在 578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 66 宗投诉（涉及服务质量的

个案有 25 宗，而涉及服务水平的个案则有 41 宗）；他们各在此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

投诉。 
20  在 487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 26 宗投诉；他们

各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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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服务 

20. 今季有关的士服务的个案共有 1 431 宗，较上季上升 28.0%，

与二零一九年同季比较，则下降 47.1%。有关的士服务过去八个季度

的投诉及建议的比较载于附件 G。  

21. 在季内收到的 1 431 宗个案中，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个

案有 1 316 宗（92.0%），上季则有 1 074 宗（96.1%）。有关的士司

机违规行为的投诉，包括司机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拒载、驾驶行为

不当、滥收车资、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不采用最直接可行的路线等。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的详细分类载于附件 H。如投诉人愿意作

证，本组会把个案转交警方进一步调查。季内，本组共转介  

227 宗（17.2%）这类个案予警方处理。 

22. 警方在季内告知本组较早前转介的 458 宗个案的最新进展。

它们的分类如下： 

 

  个案数目  百分比 

(a)  已被票控   69 (46)   15 (11) 

(b)   投诉人撤销投诉 256 (238) 56 (58) 

(c) 警方认为无足够证据 

进一步处理 

133 (127) 29 (31) 

 458 (411) 100 (100) 
 

（注：括号内为上季数字。） 
 

从上述数字可见，85%的个案因投诉人撤销投诉或证据不足而无法追

查。 

23.  在上季被票控的 46 宗个案中，有 25 位的士司机被法庭21裁定

违例驾驶。其中一位的士司机因未有展示司机证而被罚款 6,000 元，

另一位的士司机因兜客而被罚款 3,000 元。有两位的士司机因不使用

最直接可行之路线而分别被罚款 1,300 元和 1,500 元。而另外七位的

士司机因在的士站拒载和拒载而被罚款 320 元至 3,000 元。 

 

                                                 
21 截至 2020 年 8 月底，其他被票控案件的结果尚未有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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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服务 

24. 季内，共有 82 宗涉及铁路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上季共有  

74 宗，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78 宗。今季的 82 宗个案中，涉及港铁服

务的个案占 74 宗。 

渡轮服务 

25. 有关渡轮服务的投诉及建议，今季共有 25 宗，上季有 12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八宗。 

交通情况 

26. 今季接获有关交通挤塞的投诉共有 176 宗，上季有 115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则有 84 宗。投诉涉及的地区详情如下： 

 投诉数目 

港岛 28  (14) 

九龙 85  (55) 

新界 63  (46) 

其他（一般事宜及隧道

区域等） 

-  (-) 

总数 176   (115) 

  

 （注：括号内为上季数字。） 

27. 投诉数目显示，受交通挤塞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为深水埗  

（25 宗）及观塘（23 宗）。有关各区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的

数目载于附件 I。  

 

28. 有关交通挤塞投诉的主要成因包括车辆阻塞、交通工程事宜

（例如交通灯号时间的分配、行车线安排及禁区的设立）及道路工程。 

29. 今季共接获 44 宗有关交通管理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18 项增

设交通标志及设备的要求。上季这些个案的数目分别为 15 宗及 14 项，

二零一九年同季的数目则分别为 57 宗及 1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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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交通挤塞的投诉以及改善交通管理的建议（包括增加交

通标志及设备的意见），均已转交有关政府部门研究。 

道路维修 

31. 今季有关道路维修的投诉有 57 宗，上季的数目为 23 宗，  

二零一九年同季的数目是 21 宗。今季的 57 宗投诉中，涉及道路情况

的投诉占 31 宗，而涉及交通标志及设备的投诉则有 24 宗。 

32. 涉及较多有关道路维修的投诉的地区为深水埗（五宗）。  

 

 

法例执行 

33. 季内，与交通法例执行事宜有关的投诉有 1 198 宗，较上季

的 941 宗22上升 27.3%，与二零一九年同季的 614 宗比较，则上升

95.1%。投诉个案主要是要求当局对违例泊车（908 宗），不遵从交通

标志／计划的指示（81 宗），突然切线／超车时越过路面实线（55

宗）及冲红灯／不让行人先过马路或不让路予其他车辆（52 宗）的驾

车人士采取执法行动。这些投诉均已转介警方处理。有关各区交通法

例执行情况载于附件 I。 

 

34. 涉及较多有关违例泊车的投诉的地区包括观塘（100 宗）、深

水埗（88 宗）、元朗（87 宗）及沙田（80 宗）。 

                                                 
22  在 941 宗投诉及建议中，有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 111 宗投诉；该投诉人在上季内

提出超过 100 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为 83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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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季大事纪要及值得注意的个案  

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会议  

 在二零二零五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交通投诉组小组委员会季会

上，委员讨论了以下事项： 

 

 (a) 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班次不足和欠准的投诉； 

 

 (b) 有关道路工程及道路维修的投诉及建议； 

 

 (c) 有关违例泊车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d) 交通投诉组二零二零年第一号季报。 

 

2. 各委员同意应呈递以下文件予交通咨询委员会审阅： 

 

 (a) 有关违例泊车的投诉及建议；以及 

 

 (b) 交通投诉组二零二零年第一号季报。 

有关摩星岭域多利道巴士站附近照明情况的投诉  

 

3. 一名市民投诉专线小巴司机没有在域多利道近摩星岭道的巴

士站附近接载他。他关注到该巴士站附近照明不足，令专线小巴司机

无法留意到候车乘客。为改善照明情况，投诉人建议加装路灯，以及

检视附近可能阻碍路灯照明的树木生长情况。 

 

4.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路政署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

文署」）考虑。运输署回复指他们已要求专线小巴营办商提醒旗下司

机注意中途乘客的登车需要，并应在专线小巴尚未客满时接载乘客。 

 

5. 路政署表示，路面照明度是按《公共照明设施设计手册》所

载的标准来厘定。路政署已进行实地视察，并以测光表量度该段路面

的照明度。为响应投诉人的关注，路政署已把该巴士站附近灯柱的传

统灯具更换为发光二极管灯具。发光二极管灯具的显色指数较高，令

人较容易察觉街上的其他道路用户及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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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检视附近树木生长情况的建议，路政署和康文署已进行

勘察，并修剪该巴士站附近的树木，以尽量减少路灯受阻碍的情况。 

 

7. 该名市民已获告知相关部门所采取的跟进行动，他没有提出

其他意见。 

 

 

对旺角太子道西行人路及行车道被占用的关注  

 

8. 一名市民对太子道西旺角花墟附近一间花店占用行人路及行

车道的情况表示关注。该名市民指出，由于道路被占用，行人及驾车

人士均需兜路，因而对他们构成不便和潜在危险。 

 

9. 有关个案已转交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及警方，以

便进行调查和采取所需的执法行动。食环署表示，按照相关部门与商

户所达成的共识（获油尖旺区议会通过），花墟商户可扩展营业范围

至铺前三尺的地方（即「酌情容许范围」），条件是店铺经营者能自

律遵守协议的扩展范围，此举旨在为当区增添姿采和营造独特的地区

特色。尽管如此，食环署关注有关地点的环境卫生问题（包括店铺非

法扩展营业范围及非法摆卖）。食环署除了派员于每日不同时段进行

巡查外，亦已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包括定点巡逻、突击扫荡，以及

教育和宣传工作），以打击上述违法活动。 

 

10. 食环署表示已在有关地点进行两次实地巡查，并无发现货物

阻街。尽管如此，该署已提醒商户不要摆放任何会对行人造成阻碍的

货物，否则会被检控。就店铺阻街而言，食环署于二零二零年五月向

花墟附近的违例者发出 107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该署会继续维持有关

地点的环境卫生。 

 

11. 警方表示，他们会继续在有关地点采取严厉的交通执法行动。 

 

12. 上述资料已转告该名市民，他没有提出其他意见。 

 

 

有关「大屿山自驾游」计划申请系统的投诉  

 

13. 一名市民指出，他无法透过网上申请系统申请参加「大屿山

自驾游」计划（「计划」）。他投诉新的名额在发出后一两分钟内便

已额满，并促请运输署调查有关系统是否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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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关个案已转交运输署。该署表示，推行该计划是要让市民

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行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以推

动旅游业和本地经济。在该计划下，运输署容许每天最多 25 部私家车

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其中五个名额会编配予电动私家车，以推动

环保。名额会以先到先得方式发出，而每部私家车每个月只会获得  

一个名额。申请人须透过运输署的网上系统作出申请，并在网上缴付

许可证费用。运输署会在可进入大屿山南部（「屿南」）的日子起计 

一个月前发出新的名额，上载时间是该日上午七时。 

 

15. 运输署与系统供货商作出检查后，表示并无发现不当或滥用

情况。此外，运输署鼓励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务（例如专营巴士及渡

轮）前往屿南。 

 

16. 上述资料已转告有关投诉人，他没有提出其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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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题文章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背景 

 

 的士服务是其中一个经常引起投诉的主要范畴。涉及的士服

务的投诉及建议，平均占公共交通服务个案总数约 45%。 

 

 

投诉／建议统计数字  

 

2. 过去五年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的趋势如下：  

 

 年份  投诉／建议数目 增／减  

 2015 10 359 (29.52) -  

 2016 10 357 (30.34) -0.02% (+2.8%) 

 2017 10 759 (32.85) +3.9% (+8.3%) 

 2018 11 000 (33.89) +2.2% (+3.2%) 

 2019 10 318 (33.10) -6.2% (-2.3%) 

 2020 

(截至2020年6月30日) 

2 549 (21.14) -  

注：括号内是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字。  

 

3.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期间，交通投诉组共接获2 549宗有

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即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21.14宗投诉／建

议，与二零一九年同期接获的5 323宗及每百万乘客人次计有33.68宗

投诉／建议比较，分别下跌52.1%及37.2%。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按

性质的分类载于附件J。被投诉的的士中，有625部的士（以车牌号码

识别）及33名的士司机（以的士司机证号码识别）在一年内涉及多于

一宗投诉。 

 

4. 在收到的2 549宗个案中，有关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个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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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90宗（即94%），二零一九年同期该类个案则有5 188宗（即98%）。

在各种的士司机违规行为中，投诉司机驾驶行为不当（673宗）、不

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线（483宗）、司机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390宗）

和拒载（368宗）的个案相对较多。  

 

5. 除了涉及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投诉外，另有159宗投诉关乎的

士阻塞交通及其他事宜（例如车身状况、乘客服务及设施等）。本组

亦接获有关处理的士服务投诉机制的意见。 

 

 

改善措施 

 

 

运输署用以整合投诉个案纪录的新内部数据库  

 

6. 运输署已改善其处理的士服务投诉的机制，以便对屡被投诉

的司机采取跟进行动，以及协助的士业界设立自行监察和规管制度。

内部数据库可协助运输署更有效地掌握整体的士服务质素，分析针对

个别车辆或个别公司名下的车辆的投诉是否有有上升趋势，并按个案

情况作出适当跟进及针对性行动。运输署亦会向警方提供屡被投诉的

的士车主及司机的资料，以便警方作出适当跟进调查及执法行动。  

 

 

改善的士司机行为  

 

7. 政府一直提升的士服务质素。为此，运输署已于二零一八年

一月完成改组辖下的「优质的士服务督导委员会」，并易名为「的士

服务质素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多方平台，讨论各项推动改革

的策略及措施，以提升现有的士的服务质素。在公众教育方面，运输

署出版和更新《香港的士服务标准》及《香港的士服务指南》，详述

的士司机应有的行为及工作表现。该署亦推出一系列为现职的士司机

而设的网上培训课程23及「的士服务嘉许计划」24，以表扬提供卓越的

士服务的司机及服务管理团队，从而提升的士从业员的专业形象。  

                                                 
23  网上培训课程涵盖的课题包括司机与乘客有效沟通的技巧、处理冲突的方法，

以及无障碍设施的知识。  
24  运输署把「的士司机嘉许计划」优化为「的士服务嘉许计划」，并于二零一九年

十月推出该计划。嘉许计划的范围涵盖的士司机及的士服务管理团队。为表扬

获奬的士司机及的士服务管理团队的良好表现，运输署计划于二零二零年第四

季举办二零一九年度的士服务嘉许计划颁奖典礼，但须视乎届时的疫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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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应社会要求及的士业界的意见，政府计划提交修例建议，

以提高各项的士司机违规行为的罚则水平，包括(i)就性质较严重的的

士司机相关罪行引入两级制罚则，对屡犯者施加较重的罚则；(ii)引入

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的士司机若屡犯各项的士司机相关罪行，可

被取消的士驾驶资格一段时期；以及(iii)更新部分现有的士司机相关

罪行的条文，以确保条文切合时宜。 

 

 

在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  

 

9. 道路安全是警务处首要行动项目之一，有关执法的元素是透

过重点交通执法项目来实施。在二零二零重点交通执法项目中，警方

的目标包括驾驶时以手持方式使用流动通讯设备、不小心驾驶等。警

方尽力透过严厉执法、公众参与及宣传活动，改变这些不负责任的驾

驶行为，以确保香港道路安全。警方认为在驾驶时使用流动通讯装置，

不论放置在车辆上的装置数目多寡及使用装置的目的为何，均会危害

道路安全。因此，警方充分支持限制使用流动通讯装置及修订现有条

例以配合信息科技急速发展的建议。鉴于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严肃处

理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的问题，我们更不应容许驾驶人士因使用流动

电话而分散注意力。除非有强烈理据显示实施「零容忍」政策并不切

实可行，否则不应牺牲道路安全而容许在驾驶时使用流动通讯装置。 

 

10. 运输署表示，根据《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规例》（第374G

章）》，任何司机在他所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以他本人手持或放置于

他的头与肩膀之间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即属违法。现时法例虽然没

有限制司机在驾驶车辆时以指尖操控流动电话，以及在车辆仪表板上

放置流动电话的数目，但是如有证据证明司机因为相关的行为而影响

其驾驶，他可能被控触犯《道路交通条例》（第374章）有关「危险

驾驶」或「不小心驾驶」的罪行。运输署会继续呼吁的士业界提醒的

士司机，避免在驾驶时使用流动装置。 

 

 

提升的士服务质素  

 

11. 运输署及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鼓励业界善用科技提升营运效

率及服务质素，例如设立或整合召唤的士服务应用程序平台，为乘客

提供更佳的服务体验。随着智能手机及流动应用程序日渐普及，以流

动应用程序召唤的士服务亦日趋普遍，这种流动应用程序为乘客带来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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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的士乘客须依法按咪表缴付的士车资，以及所需的附加费。

就此，运输署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进行宣传，例如在「的士通讯」发

放信息、派发宣传单张、与的士业界定期会面，以及在的士车厢内张

贴乘客告示。 

 

13. 政府一向致力协助业界维持优质的士服务。在法律架构方面，

《道路交通条例》（第374章）及其附属法例规管的士营运。警方负

责严厉执法以打击违规行为，而运输署则集中于教育及宣传工作，例

如透过不同途径公布的士服务标准，以推广的士司机的正确行为。此

外，运输署亦与的士业界组织保持紧密联系，提醒并让他们明白在香

港提供的士服务时须遵守法律规定的需要和重要性。 

 

14.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在本组接获有关的士司机违

规行为的个案中，有403宗（即17%）在投诉人同意作证的情况下，已

转交警方作进一步调查25。此外，警方采取执法行动，尤其是在旅客

常到的地区，打击的士司机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在兰桂坊和广东道等

黑点加强巡逻工作，以及根据情报展开行动。遇有任何的士司机违规，

例如滥收车资、拒载或兜客，当局鼓励市民向警方举报，提供事发日

期、时间、地点、的士车牌号码等详细资料，以便警方调查。如有足

够证据，警方便会采取检控行动。 

 

15. 现时有超过 59 000 名的士司机，当中大多数是自雇的租车司

机或车主司机。大部分司机并非由车主雇用，服务管理质素参差。由

于牌照拥有权及的士管理权高度分散，加上司机收入并不一定与服务

质素挂钩，因此提升整体服务水平的各项工作成效一直未如理想。政

府及的士业界均承认有必要改善服务。就此， 1 7 个的士团体在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成立香港的士业议会（「的士业议会」），旨在以

自我监管模式改善服务质素。据了解，的士业议会已推出一个可供全

港普通的士共享的召唤的士服务流动应用程序。与此同时，运输署正

协助业界探讨在现有法律及规管架构下提升的士服务的可行性，其中

一种方法是鼓励的士业界透过「包车」形式提供较高质素的服务。令

人鼓舞的是，业界部分成员已朝这方向着手，并尝试进一步扩展这种

「包车」服务。 

 

16. 至于涉及的士阻塞交通及其他事宜的投诉个案（159 宗），所

                                                 
25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六月期间，警方报告早前转交他们的 869 宗个案的调查结

果。有关结果载于交通投诉组二零二零年第一号季报和二零二零年第二号季报的

第一章第 22 及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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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个案已转介相关部门采取行动。以的士阻塞交通的个案为例，

本组已要求警方加强执法，并促请运输署考虑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以

处理有关问题。 

 

17. 交通投诉组会继续密切监察并与相关部门跟进有关的士服务

的投诉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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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a)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性质(1) (2) 

2019 年同季 

(1.4.19 - 30.6.19) 

上季 

(1.1.20 – 31.3.20) 

今季 

(1.4.20 – 30.6.20)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250 [21]  299 [26]  421 [27] 

 (b) 服务水平  7 700 [2]  3 207 [4]  5 323 [5] 

 (c) 一般性质  136   116 [7]  218 [6] 

  8 086(3) [23] (90%)  3 622(3) [37] (76%)  5 962(3) [38] (79%)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84   115 [3]  176 [5] 

 (b) 交通管理  57 [9]  15 [5]  44 [7]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19 [5]  14 [5]  18 [7] 

 (d) 泊车设施   4    4    6 [1] 

  164 [14] (1%)  148 [13] (3%)  244 [20] (3%)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0   5   3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0 [1]  16   24  

 (c) 行车道标记  1   2   2  

  21 [1] (1%)  23  (1%)  57  (1%)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381 [1]  790   908  

 (b) 其他执法事宜  233 [1]  151 [1]  290 [2] 

  614 [2] (7%)  941(3) [1] (19%)  1 198 [2] (16%) 

    

V. 其他    31 [1] (1%)   33  (1%)   61 [1] (1%) 

 合计  8 916(3) [41] (100%)  4 767(3) [51] (100%)  7 522(3) [61] (100%) 

    

 

注：  (1) 方括号内是季内接获的纯粹建议数目。个案总数已包括这些数目在内。 

 (2) 括号内百分率代表每类投诉／建议在季内接获的全部个案中所占的比例。 

(3) 请参阅第一章第二、六段及三十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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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b) 

交通投诉组接获的投诉及建议 (1 ) 

 

投诉/建议性质(2) (3)  

2019 年同季 

(1.4.19 - 30.6.19)(4) 

上季 

(1.1.20 – 31.3.20)(5) 

今季 

(1.4.20 – 30.6.20)(8)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236 [21]  218 [26]  202 [27] 

 (b) 服务水平  6 048 [2]  2 979 [4]  4 211 [5] 

 (c) 一般性质  136   116 [7]  218 [6] 

  6 420(4) [23] (88%)  3 313(6) [37] (76%)  4 631(8) [38] (75%)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84   115 [3]  176 [5] 

 (b) 交通管理  57 [9]  15 [5]  44 [7]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19 [5]  14 [5]  18 [7] 

 (d) 泊车设施   4    4    6 [1] 

  164 [14] (2%)  148 [13] (3%)  244 [20] (4%)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0   5   3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0 [1]  16   24  

 (c) 行车道标记  1   2   2  

  21 [1] (1%)  23  (1%)  57  (1%)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381 [1]  679   908  

 (b) 其他执法事宜  233 [1]  151 [1]  290 [2] 

  614 [2] (8%)  830(7) [1] (19%)  1 198 [2] (19%) 

    

V. 其他    31 [1] (1%)   33  (1%)   61 [1] (1%) 

 合计  7 250(4) [41] (100%)  4 347(5) [51] (100%)  6 191(8) [61] (100%) 

    

注：  (1) 此列表内的投诉及建议数目不包括个别投诉人在一季内提出超过100宗投诉的个案

数字。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件A(i)(a)。  

 (2) 方括号内是季内接获的纯粹建议数目。个案总数已包括这些数目在内。  

 (3) 括号内百分率代表每类投诉/建议在季内接获的全部个案中所占的比例。 

 (4)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1 666宗个案，他们各在二零一九年

同季内提出超过100宗投诉。  

 (5)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共4 2 0 宗个案，他们各在上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  

 (6)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 3 0 9 宗个案，该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超过  

100宗投诉。  

 (7)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111宗个案，该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超过100宗投

诉。  

 (8)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1 331宗个案，他们各在此季内提出超过100宗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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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调查结果 

 

 

投诉/建议性质 

 

 

 

A1 

 

 

 

A2 

 

 

 

B 

 

 

 

 C 

 

 

 

合计 

I. 公共交通服务      

 (a) 服务质量  18 390 1 -  409 

 (b) 服务水平  1 265  2 770  25  814  4 874 

 (c) 一般性质  82  100  -  7  189 

  1 365  3 260  26  821  5 472 

II.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88  68  -  -  156 

 (b) 交通管理  8  17  -  -  25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3  10  -  -  13 

 (d) 泊车设施  2  3  -  -  5 

  101  98  -  -  199 

III.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12  7  1  -  20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18  11  2  -  31 

 (c) 行车道标记  1  -  -  -  1 

  31  18  3  -  52 

IV.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943  98  -  1  1 042 

 (b) 其他执法事宜  43  122  1  109  275 

  986  220  1  110  1 317 

V. 其他  31  37  -  -  68 

 

 

合计 

2 514 

(35%) 

3 633 

(51%) 

 

 30 

(1%) 

  

931  

 (13%) 

  

7 108 

 (100%)  6 147 

(86%)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 (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 (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附件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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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   

投诉及建议的调查结果一览表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调查结果 

 

 

交通工具类别 

 

 

 

A1 

 

 

 

A2 

 

 

 

B 

 

 

 

C 

 

 

 

合计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388  2 034 3 16  2 441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一类专营权) 

52 49 - 3 104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二类专营权) 

29 29 1 - 59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新巴) 

55 54 2 5 116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有限公司 11 13 1 1 26 

龙运巴士公司 22 67 - 2 91 

过海隧巴 149 185 - 4 338 

非专营巴士服务 10 15 2 2 29 

专线小巴 507 299 - 25 831 

红色小巴 69 11 1 9 90 

的士 42 387 15 754 1 198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不包括轻铁) 23 90 1 - 114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轻铁) 2 13 - - 15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 - 3 - - 3 

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4 4 - - 8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 - - - - 

其他渡轮 2 7 - - 9 

 
 

合计 
 

 1 365 

 (25%) 

 3 260 

 (59%) 

  

26 

 

821 

 

5 472 

4 625 

(84%) 

(1%) (15%) (100%) 

图例 

A1 - 成立的个案 (行动已完成/已着手采取行动的个案) 

A2 - 成立的个案 (需进一步考虑才采取行动的个案) 

B - 不成立的个案 

C - 无法追查的个案 

附件 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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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有关政府部门／公共交通机构采纳的市民建议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I. 公共交通服务 

 在凤德道近荷里活广场的专线小巴 72 号线的车站加装站牌，方便

乘客排队。 

 

 改善来往中环至长洲高速船跳板的扶手，让乘客安全上落船。 

 

 

II. 交通管理 

 

港岛区 

 

 延长雪厂街近皇后大道中的「禁止停车」限制，纾缓交通挤塞。 
 

 整合和移除德己立街近兰桂坊的「禁止停车」交通标志，以腾出

更多行人路空间予行人使用。 

 
 

 九龙区 

 

 改善亚皆老街西行线与洗衣街及西洋菜南街交界处灯号的同步安

排，纾缓交通挤塞。 

 

 延长鲤鱼门道东行线与连接东区海底隧道支路交界处交通灯在平

日早上繁忙时间的行车绿灯时间，改善交通流量。 

 

 

新界区 

 

 扩大赤鱲角路西行线近港珠澳大桥的交通标志，并在该处加设道

路标记，提醒驾车人士前方为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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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东涌海滨路西行线左转至惠东路交通灯的行车绿灯时间，改

善交通流量。 

 

 延长安群街近京瑞广场一期的 24 小时「禁止停车」限制，防止车

辆违例停泊和方便的士驶近的士站。 

 

 延长宝琳北路北行线与翠琳路交界处交通灯在晚上的行车绿灯时

间，改善交通流量。 

 

 

 

 

 

 



 
 

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交通工具类别 陆上交通工具 铁路运输 水路交通工具  

 专营巴士         合计 

  城巴 城巴                 或 
  (第一类 (第二类  新大屿山 龙运  非专营 专线 红色   港铁 港铁    天星 其他 小计 

投诉/建议性质 九巴 专营权) 专营权) 新巴 巴士 巴士 过海隧巴 巴士 小巴 小巴    的士  (非轻铁) (轻铁) 电车  新渡轮 小轮 渡轮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173 51 10 3 2 8 23 3 35 - -  17 1 -  - - 1 357 

(2) 路线 9 2 - 2 - 1 8 3 3 - -  - - -  - - 1 29 

(3) 服务时间 12 - - - - - 2 - - - -  - - -  - - - 14 

(4) 设置车站 8 1 2 2 - - 2 - 6 - -  - - -  - - - 21 

小计 202 54 12 7 2 9 65 6 44 - -  17 1 -  - - 2 421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1452 112 3 72 6 14 229 7 278 - -  2 - -  2 - 5 2182 

(2) 路线依循情况 5 - 5 - - - 11 2 33 - 281  - - -  - - - 337 

(3) 驾驶行为不当 159 14 16 26 4 3 73 5 188 45 400  2 2 3  - - 3 943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工作表现 

194 18 12 28 - 8 93 2 282 23 449  11 2 -  2 - 1 1125 

(5) 滥收车/船费 2 - - - 2 - 1 - 16 6 186 * - - -  - - 2 215 

(6) 清洁 25 9 - - - 1 - - 12 2 8  1 1 -  2 - - 61 

(7) 车辆/船只状况 13 1 - 3 - 2 2 1 8 1 3  1 - -  - - - 35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245 8 2 9 4 10 79 3 26 - 2  24 3 5  1 - 4 425 

小计 2095 162 38 138 16 38 488 20 843 77 1329  41 8 8  7 - 15 5323 

(C) 一般性质 14 6 1 12 - 1 25 5 32 12 102  7 - -  - - 1 218 

今季合计 2311 222 51 157 18 48 578 31 919 89 1431  65 9 8  7 - 18 5962 

总数 (3385) (2470) (82) (25)  

上季合计 1225 76 36 66 23 89 234 20 586 63 1118  63 8 3  6 - 6 3622 

2019 年同季合计 2868 161 69  152 23 105 487 63 1296 72 2704  60 9 9  4 1 3 8086 

  
* 
 

包括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注：请参阅第一章第六至十四段。 

附件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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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诉及建议(1)(2)(3)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交通工具类别 陆上交通工具  

 专营巴士 合计 

  城巴 城巴     或 
  (第一类 (第二类  新大屿山  龙运  小计 

投诉/建议性质          九巴(1)(2)(3) 专营权)(1) 专营权)(1) 新巴(1) 巴士    巴士(3) 过海隧巴(1)(3)  

(A) 服务质量         

(1) 班次/载客量 40 3 1 3 2 8 28 85 

(2) 路线 9 2 - 2 - 1 8 22 

(3) 服务时间 8 - - - - - 2 10 

(4) 设置车站 8 1 2 2 - - 2 15 

小计 65 6 3 7 2 9 40 132 

(B) 服务水平         

(1) 服务班次 593 35 3 68 6 14 193 912 

(2) 路线依循情况 5 - 5 - - - 11 21 

(3) 驾驶行为不当 159 14 16 26 4 3 72 294 

(4) 员工(包括司机)行为及 

  工作表现 

194 18 12 28 - 8 93 353 

(5) 滥收车费 2 - - - 2 - 1 5 

(6) 清洁 25 9 - - - 1 - 35 

(7) 车辆状况 13 1 - 3 - 2 2 21 

(8) 乘客服务及设施 114 8 2 9 4 10 75 222 

小计 1105 85 38 134 16 38 447 1863 

(C) 一般性质 14 6 1 12 - 1 25 59 

今季合计 1184 97 42 153 18 48 512 2054 

总数 (2054)  

上季合计 916 76 36 66 23 89 234 1440 

2019 年同季合计 1233 161 69 152 23 100 461 2199 

 

附件 E(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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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 1 331 宗个案（1 127 宗关于九巴、 125 宗关于城巴（第一类专营权）、九宗关于城巴（第二类专营权）、四宗关于新巴

和 66 宗关于过海隧巴）。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附件 E(i)(a)。 

(2)   不包括由一位投诉人在上季内提出关于九巴的 309 宗个案。 

(3)   不包括由两位投诉人在二零一九年同季内提出共 1 666 宗个案（1 635 宗关于九巴、 五宗关于龙运巴士和 26 宗关于过海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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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第一章第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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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viii) 

有关专营巴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巴士公司 投诉数目及建议(2) 

每百万乘客人次 

计的投诉及建议(2)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 

公司(九巴) 

 2 311 (1 184) 13.41 (6.87)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一类专营权) 

 222 (97) 9.72 (4.25) 

城巴有限公司(城巴)  

(第二类专营权) 

 51 (42) 10.88 (8.96)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 

公司(新巴) 

 157 (153) 7.81 (7.62) 

新大屿山巴士(一九七三) 

有限公司 

 18  3.47  

龙运巴士公司  48 
 

7.59 

 

 

过海隧巴(1)  578 (512) 13.63 (12.07) 

合计 3 385 (2 054) 12.36 (7.50) 

 

 

注： (1) 过海隧巴服务是九巴、城巴及新巴联合经营，因此投诉及建议不能按巴士公司分

类。 

 (2) 有两位投诉人在此季内提出共1 331宗投诉（1 127宗关于九巴、125宗关于城巴（第

一类专营权）、九宗关于城巴（第二类专营权）、四宗关于新巴和66宗关于过海

隧巴）；他们各在此季内提出超过100宗投诉。不包括这些投诉的数字载于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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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有关的士服务投诉及建议的分类  

 

  

 投诉/建议性质 

2019 年同季 

(1.4.19 – 30.6.19) 

上季 

(1.1.20 – 31.3.20) 

 

今季 

(1.4.20 – 30.6.20) 

 

(a) 司机行为及工作表现 

 (i) 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 438   171   219  

 (ii) 拒载 600   200   168  

 (iii) 兜客 4   2   -  

 (iv) 拒绝驶达目的地 124   38   48  

 (v) 未有展示司机证 8   7   13  

 (vi) 不正确展示司机证 3   1   1  

 小计 1 177  419  449  

(b) 驾驶行为不当 521   273   400  

(c) 滥收车资 417   154   157  

(d) 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44   26   29  

(e) 不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线 481   202   281  

(f) 其他* 64   44   115  

合计 2 704  1 118  1 431  

      

 
* 这些投诉主要是有关的士引致交通阻塞和的士车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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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交通及道路情况的投诉及建议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  

地区  港岛   九龙  新界  其
他
（
一
般
事
宜 

及
隧
道
区
域
等
） 

    

合
计 

 

 

 

 

                                                     

投诉/建议性质 

东
区 

湾
仔 

中
西
区 

南
区 

观
塘 

黄
大
仙 

九
龙
城 

深
水
埗 

油
尖
旺 

北
区 

大
埔 

沙
田 

元
朗 

屯
门 

荃
湾 

葵
青 

西
贡 

离
岛 

交通情况                     

(a) 交通挤塞 11 9 8 - 23 1 14 25 22 2 10 7 8 5 10 7 12 2 - 176 

(b) 交通管理 5 4 2 - 6 - 1 1 4 1 - 4 4 3 2 3 2 2 - 44 

(c) 增设交通标志及设备 3 - - 1 5 - - 2 1 2 - - 2 - 1 - 1 - - 18 

(d) 泊车设施 - - 1 2 1 - - - 1 - - - - - - - - 1 - 6 

小计 19 13 11 3 35 1 15 28 28 5 10 11 14 8 13 10 15 5 - 244 

道路维修                     

(a) 道路情况 - 2 1 - 2 1 1 5 1 - 3 3 3 2 3 1 1 1 1 31 

(b) 交通标志及设备 - 3 1 - 1 2 3 - 4 1 - 2 1 2 - - 2 2 - 24 

(c) 行车道标记 - - - - - - - - - 1 - 1 - - - - - - - 2 

小计 - 5 2 - 3 3 4 5 5 2 3 6 4 4 3 1 3 3 1 57 

法例执行                     

(a) 违例泊车 49 29 43 14 100 41 55 88 48 21 44 80 87 55 40 46 60 7 1 908 

(b) 其他执法事宜 21 21 11 8 16 8 15 18 20 4 12 24 27 30 12 8 25 4 6 290 

小计 70 50 54 22 116 49 70 106 68 25 56 104 114 85 52 54 85 11 7 1198 

合计 89 68 67 25 154 53 89 139 101 32 69 121 132 97 68 65 103 19 8 1499 

 

 

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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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有关的士服务的投诉及建议  

 

投诉／建议的性质  

 

的士司机违规行为  

 

2019年  

1月至6月  

 

2020年  

1月至6月  

 

 

增／减 

(a)  司机行为及工作表现     

 (i) 举止无礼和不守规矩   871  390 (-55.2%) 

 (ii)  拒载   1 196  368 (-69.2%) 

 (iii)  兜客   12  2 (-83.3%) 

 (iv) 拒绝驶达目的地   232  86 (-62.9%) 

 (v) 未有展示司机证   20  20 - 

 (vi) 不正确展示司机证   5  2 (-60.0%) 

  
 2 336  868 (-62.8%) 

(b) 驾驶行为不当   1 031  673 (-34.7%) 

(c) 滥收车资   820  311 (-62.1%) 

(d) 有关的士咪表的违规行为   90  55 (-38.9%) 

(e) 不使用最直接可行之路线   911  483 (-47.0%) 

小计   5 188  2 390 (-53.9%) 

其他     

(a) 的士阻塞交通   87  134 (+54.0%) 

(b) 杂项   48  25 (-47.9%) 

小计   135  159 (+17.8%) 

合计 (1 )  5 323 

[33.68] 

 2 549 

[21.14] 

(-52.1%) 

[-37.2%] 

 

注：(1) 方括号内是每百万乘客人次计的投诉／建议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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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K 

向交通投诉组提出建议及投诉的方法  

 市民如欲提出任何有关交通问题的建议或投诉，可用电话与

交通投诉组联络。本组的热线电话 2889 9999 在办公时间有工作人员

接听，而在办公时间以外则提供留言服务。 

 另一方法是填妥适当表格（交通投诉表格及投诉的士表格），

然后寄往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12430 号本组收。这些表格可向各区民政

事务处及运输署索取。 

 此外，市民亦可写信向本组提出建议/投诉。本组地址如下： 

 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 

 政府总部东翼 20 楼 

 交通投诉组 

 本 组 图 文 传 真 机 号 码 是 2577 1858 ， 电 子 邮 箱 地 址 是

info@tcu.gov.hk，而网页地址是www.info.gov.hk/tcu。市民可用上

述各种方法提出建议或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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